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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㈩㈦、國會議員的免責㈵權事件
最高法院平成九年九月九日第三小法庭判決

平成六年（オ）一二八七號

翻譯人：陳春生

判  決  要  旨

國會議員於國會中質詢、討論時，對於使個別國民的名譽或

信用低下的發言，其成立國家賠償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的違法行

為，即國家損害賠償責任成立的條件必須是，該國會議員，以違

法或不當的目的，指摘與其職務無關的事實等與其所被賦予的權

限意旨明顯違反，而加以行使的特別情事存在時方可。

 事         實

本案係當時眾議院議員A（被告、被上訴人、被上告人）於

眾議院社會勞動委員會所為的發言，於其質詢（質疑）中，涉

及毀損醫院院長B名譽，結果B自殺。該院長之妻C（原告、上訴

人、上告人）對於A所為的質詢，基於民法第709條、710條；對

國家（被告、被上訴人、被上告人）基於國家賠償法第一條第一

項請求損害賠償之案件。

第一審札幌地方法院關於A的發言，認為(1)本件系爭發言即

使為憲法51條的免責對象，對A提起訴訟並不構成不適法。(2)本

件發言該當於憲法51條的「演說」，憲法51條規定所謂的絕對免

責特權。(3)即使從限制的免責特權角度，本件中A並沒有明知內

容虛偽或輕率不考慮內容是否虛偽，或以不正當、違法的目的而

發言情況發生，因此駁回對A的告訴。而關於對國家的請求，地

方法院認為，即使承認憲法第51條的免責特權，並不意味在國家

賠償法上的不構成違法，仍存有國家賠償救濟途徑之可能。惟A

的發言內容顯示，並未有內容虛偽，調查不充分的事實存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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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認為有國家賠償法上違背職務上的義務，因此駁回對國家的

請求。

上訴審的札幌高等法院對於損害賠償請求範圍更進一步限

定，首先對A的請求本身，認為即使本件發言不是免責對象，也

並非國家賠償法上公務員個人的賠償責任，因此認為原審認定失

當，且附加理由。另一方面對於國家的請求，幾乎與第一審判決

作同樣判斷。C因此上訴最高法院。

關    鍵    詞

國家賠償  違背職務行為  免責特權  損害賠償  多數決原理

主       文

本案上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上訴人上訴理由第一點為

一、本案因被上訴人的國會議員

A所為本案件的發言，使上訴人

之夫B的名譽受損，甚至於造成B

自殺，上訴人因此對被上訴人基

於民法七零九條、七一零條，對

被上訴人國家基於國家賠償法第

一條請求損害賠償的事件。原審

所確定的事實關係，大略如下：

1.昭和60年11月21日所舉行

的第103次國會眾議院社會勞動

委員會中，當時為眾議院議員且

為同委員會委員的被上訴人A，

針對當天的議題關於醫療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審議時，除指摘地

區醫療計畫中的國家責任、關於

醫療圈與醫療設施相關的都道府

縣的裁量權限、對於策定地域醫

療計畫的醫療審議會的質詢等相

關法律案的問題外，對札幌市乙

山醫院的問題亦提起並質詢，於

其質詢中並為本案件系爭事實的

發言，該發言從患者人權保護角

度，對有問題醫院，要求主管機

關，充分嚴格監督。

2.本案件發言的概要為，乙

山醫院的院長B，對五名女性患

者有不名譽的行為、該院長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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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藥物行為等，似乎不具正

常的精神狀態，在現行行政體制

下，似乎無法監督云。

二、A所指摘者，不過是對特定

者毀謗的本件發言，該當於憲

法第51條所定「演說、討論或

表決」，但原審卻就上訴人對

被上訴人A的請求加以駁回，此

為不當。但是，於前述事實關係

下，本件發言乃被上訴人的國會

議員A，以國會議員身分執行職

務所為者，極為清楚。若如此，

即使本件發言，被上訴人因故

意過失的違法行為，被上訴人的

國家須負賠償責任另當別論外，

身為公務員的被上訴人A個人，

對上訴人並不負責任（參考最高

裁昭和第六二五號，同三零年四

月一九日第三小法廷判決民集九

卷五號五三四頁、最高裁昭和四

九年第四一九號同五三年一零月

二零日第二小法廷判決民集三二

卷七號一三六七頁。），因此，

本案件，不待論述是否該當憲法

第51條的「演說、討論或表決」

規定，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的本訴

請求為無理由。基於同樣理由，

駁回前述請求的原審判斷是正當

的。論旨採取不影響原判決結論

的論述部分，批判原判決，其說

不能被採用。

關於第二點：

一、國家賠償法第一條第一項規

定，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的公務

員行使公權力，對於個別國民違

背其職務上的義務，加損害於該

國民時，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應

負賠償責任。而國會議員於國會

所為的發言是否適用該條規定，

必須由其發言是否以國會議員身

分，對個別國民違背其所負職務

上義務而定。

二、國會乃國家權力的最高機

關，就憲法修改的發動提案、立

法、締結條約、條約的承認、內

閣總理大臣之指名、設置彈劾法

院、財產監督等，具有與國政根

本相關的廣範圍權限。而在憲法

所採取的議會民主主義下，國家

乃是將國民間存在的多元意見及

各種利益，透過其組成員的國會

議員的自由討論、調整，最後依

多數決原理，以形成統一的國家

意思為其任務。國會為有效、適

切地行使上述權限，國會議員須

廣徵國民的意思，以實現全體國

民福祉為目標，以行使職權。

而國會議員關於立法，原則

上對全體國民的關係僅止於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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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責任，並不對於個別國民負

有法的義務。國會議員的立法行

為，除非「立法內容違反明確的

憲法文義，而國會議員卻仍為該

立法行為時，此種很難想像的情

況」外，不應受國家賠償法的違

法評價（最高裁昭和五三年第一

二四零號，同六零年一一月二一

日第一小法廷判決，民集三九卷

七號一五一二頁）。此一法理，

不僅指獨立的立法行為，締結

條約的承認、有關財政監督的決

議等，依多數決原理，以形成統

一的國家意思行為一般上亦為妥

當。

相對地，國會議員於立法、

締結契約的承認、財政監督等

審議或關於國政調查過程所為的

質疑、演說、討論等（以下簡稱

質疑），乃非以多數決原理形成

國家意思的行為，而是趨向國家

意思的形成。本來，國家意思形

成過程中，就存有多元意見與應

予反應的各種不同利益，因此，

即使於前述質疑等過程，對於現

實社會所產生廣泛的問題加以提

起，其中有關具體事例或與具體

事例交錯質疑等，而致其質疑等

內容，亦有可能對於個別國民的

權利直接產生影響（相關）。因

此，即使於質疑等情況，國會議

員對於特定個別國民的權利，亦

有可能應負法律上義務。

但是，質疑等與依多數決原

理以形成統一的國家意思有密切

關聯，亦有可能對其影響。對國

民間所存在的多元意見與各種權

利加以反映，所以從各層面窮盡

其質疑等，乃是國會議員的職務

乃至使命。因此在質疑等情況，

提起何種問題，以何種方式為

之等，應屬於國會議員政治判斷

的廣泛裁量事項，即使因質疑等

行為，造成個別國民的權利等受

侵害，亦不能立即認為該國會議

員違背其職務上的法義務。憲法

第51條規定：「兩議院之議員於

議會中所為演說、討論或表決，

在院外不負責任。」國會議員

的發言、表決，免除其法律上責

任，其原因在於有關國會議員的

職務行為，必須同時賦予其裁量

權。本來，承認國會議員前述廣

泛的裁量權，乃為使其能充分行

使職權，因此若其行使與其職務

無關，並以侵害個別國民的權利

為目的的行為，當然不被允許。

又，如果甚至於指摘虛偽事實，

而為毀損個別國民名譽的行為，

則不屬於國會議員行使裁量權限

的正當職務行為。

基於以上所述，國會議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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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內所為的質疑等行為，即使

為使個別的國民的名譽、信用低

下的發言，並不當然因此構成國

家賠償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的違

法行為，而生國家賠償責任。若

欲成立該責任，則該國會議員的

行為，必須與其職務無關，而以

違法或不當之目的指摘事實，或

明知虛偽的事，卻故意指摘其事

實等，很顯然違背國會議員所被

賦予的權限而行使的特別情事存

在方可成立。此種見解為正當。

三、將前面所述適用於本案件，

依前所顯示的事實關係，則本件

發言，乃法律案審議的所謂國會

議員有關其職務執行的行為，是

很明顯的。又被上訴人A就本案

件的發言，並非以違法或不當之

目的為之，原審認為，本件發言

的內容，並非虛偽的發言所作的

認定判斷，由原判決所舉出的證

據關係觀之，應可贊同。因此，

原審否定被上訴人國家賠償責

任的判斷，應為正當。原判決所

述的違法不存在，其論旨不能採

用。

因此依民事訴訟法第401

條、95條、89條，法官全體一致

意見，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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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㈩㈧、國會議員之立法行為與國家賠償責任
廢止在宅投票制度且不予以回復之立法行為㈲無違法性

最高法院昭和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小法庭判決

昭和五十三年(オ)一二四０號

翻譯人：劉宗德

判   決   要   旨

一、國會議員之立法行為，除非立法內容違反憲法唯一意義之文

句，而國會卻仍執意加以立法，此種難以想像之例外情形

者，不受國家賠償法第1條第1項規定適用上之違法評價。

二、廢止在宅投票制度且不予以回復之立法行為，不該當於國家

賠償法第1條第1項之違法行為。

事　  　實

一、公職選舉法部分修正之法律(昭和27年法律第307號)施行

前，公職選舉法及受其委任之公職選舉法施行令規定因疾

病、受傷、妊娠、身體障礙或產褥而步行顯著困難之選舉人

(公職選舉法施行令第55條第2項各款所揭選舉人除外。以下

稱「在宅選舉人」)，得不親臨投票所而於所在地將選票記

載後予以投票之制度(以下稱「在宅投票制度」)。然其後於

昭和26年4月之統一地方選舉中，因在宅投票制度被惡用，

導致選舉無效及當選無效之爭訟層出不窮。國會乃依上述公

職選舉法部分修正之法律廢止在宅投票制度，其後亦不再推

行設置在宅投票制度之立法(以下將此一廢止行為及不作為

統稱為「本案立法行為」)。

二、上訴人係明治45年1月2日出生之日本國民，自大正13年以來

一直居住於小樽市內，乃公職選舉法第9條規定有選舉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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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文

本案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關於上訴代理人山中善夫、

橫路孝弘、江本秀春、橫路民

雄、馬杉榮一、黑木俊郎之上訴

理由：

一、依原審適法確定之本案事實

關係大致如下：

1.公職選舉法部分修正之法

律(昭和27年法律第307號)施行

前，公職選舉法及受其委任之公

職選舉法施行令規定因疾病、受

傷、妊娠、身體障礙或產褥而步

行顯著困難之選舉人(公職選舉

法施行令第55條第2項各款所揭

選舉人除外。以下稱「在宅選舉

人」)，得不親臨投票所而於所

在地將選票記載後予以投票之制

度(以下稱「在宅投票制度」)。

然其後於昭和26年4月之統一地

方選舉中，因在宅投票制度被

惡用，導致選舉無效及當選無效

之爭訟層出不窮。國會乃依上述

公職選舉法部分修正之法律廢止

在宅投票制度，其後亦不再推行

設置在宅投票制度之立法(以下

將此一廢止行為及不作為統稱為

「本案立法行為」)。

2.上訴人係明治45年1月2

日出生之日本國民，自大正13年

選民。於昭和6年因除雪作業從自家屋頂摔落，撞及腰部致

步行困難。於昭和28年參議院議員選舉時，尚能依靠輪椅前

往投票所投票，但約昭和30年以來，下半身逐漸僵硬且惡化

致步行顯著困難，不惟如此，輪椅之使用亦漸困難，非靠擔

架否則無法前往投票所。故自昭和43年至47年其間實施共計

8次之國會議員、北海道知事、北海道議會議員、小樽市長

或小樽市議會議員等選舉，均無法前往投票。

關　 鍵 　詞

國會議員　立法行為　國家賠償責任　在宅投票制度　違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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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一直居住於小樽市內，乃公

職選舉法第9條規定有選舉權之

選民。於昭和6年因除雪作業從

自家屋頂摔落，撞及腰部致步行

困難。於昭和28年參議院議員選

舉時，尚能依靠輪椅前往投票所

投票，但約昭和30年以來，下半

身逐漸僵硬且惡化致步行顯著困

難，不惟如此，輪椅之使用亦漸

困難，非靠擔架否則無法前往投

票所。故自昭和43年至47年其間

實施共計8次之國會議員、北海

道知事、北海道議會議員、小樽

市長或小樽市議會議員等選舉，

均無法前往投票。

二、上訴人之本訴請求係認在

宅投票制度旨在保障在宅選舉人

之投票機會，乃憲法上必需之制

度，將之廢止而不予以回復之本

案立法行為，已妨礙在宅選舉人

其選舉權之行使，並違反憲法第

13條、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

14條第1項、第44條、第47條及

第93條等規定，屬國會議員違法

公權力之行使，上訴人基此原因

致無法於前述8次選舉中前往投

票而受有精神損害，基於國家賠

償法第1條第1項規定，對被上訴

人請求前述損害賠償。

三、國家賠償法第1條第1項規

定，國家或公共團體其行使公權

力之公務員，違背對於個別國民

應負之職務上法律義務，致損害

該國民時，國家或公共團體應負

賠償責任。故國會議員之立法行

為(含立法不作為，以下同)是否

構成同條項適用上之違法，係屬

國會議員立法過程中之行動是否

違背對於個別國民應負之職務上

法律義務之問題，應與該立法內

容之違憲性問題相區別，即縱該

立法內容有違反憲法規定之虞，

國會議員之立法行為並不即受違

法之評價。

關於立法，國會議員於對個

別國民之關係是否負有法律義務

之問題，於憲法所採議會制民主

主義之下，國會應將存於國民間

之多元意見及各種利益公正反映

於立法過程，並經由議員之自由

討論予以調整，終究應依多數決

原理，並負有形成統一的國家意

思之任務。而國會議員被要求應

擷取多樣化之國民意向，為實現

全體國民之福祉而行動，為求議

會制民主主義能發揮適當且有效

之機能，於國會議員立法過程中

之行動，其有關立法行為中內容

之實體層面，應委諸議員各自之

政治判斷，其當否最終應交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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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自由言論及由選舉之政治評

價，方屬相當。再者，甚至就規

範立法行為之憲法而言，其解釋

於國民間亦可能存有多樣見解，

國會議員正係立於應將其反映

於立法過程之立場。憲法第51條

規定：「兩院議員於院內所為演

說、討論或表決，於院外不負責

任」。免除國會議員發言、表決

之法律責任，係考慮其於立法過

程中之行動僅構成政治責任之對

象，方符合身為國民代表以實現

政治之目的。故國會議員之立法

行為本質上為政治性，其性質不

適合為法律規制對象，從對特定

個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之觀點，

規定應有之立法行為，並就具體

立法行為之當否予以法律評價，

原則不被容許。某一法律若侵

害個人之具體權利利益，法院基

於其訴訟以判斷該法律之合憲性

者，此一判斷係有關已成立法律

之效力，雖對法律效力之違憲審

查，卻不能謂該法律立法過程中

國會議員之行動，即立法行為亦

當然適合法律評價。

綜上所言，關於立法，國會

議員原則上對全體國民之關係僅

負政治責任，相對於個別國民權

利之關係上不負法律義務，國會

議員之立法行為，除非立法內容

違反憲法唯一意義之文句，而國

會卻仍執意加以立法，此種難以

想像之例外情形者，不受國家賠

償法第1條第1項規定適用上之違

法評價。

四、證諸本案，如上所述，上

訴人係以在宅投票制度之設置

乃憲法所命為前提，主張本案立

法行為之違法；然非惟憲法並不

存有積極命令設置在宅投票制度

之明文規定，更於第47條規定：

「選舉區、投票方法及其他有

關兩院議員選舉之事項，以法律

定之」。即投票方法及其他選舉

有關事項之具體決定，原則上屬

立法機關即國會之裁量權限，此

一旨趣亦已構成本院之判例(參

照昭和38年(オ)第422號同39年2

月5日大法庭判決•民集18卷2號

270頁、昭和49年(行ツ)第75號

同51年4月1日大法庭判決•民集

30卷3號223頁)。

故在宅投票制度之廢止及其

後前述8次選舉為止均未予回復

之本案立法行為，並無解為前述

例外情形之餘地，其結果本案立

法行為並不受國家賠償法第1條

第1項適用上之違法評價。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之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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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不待判斷其餘之點即應予駁

回，而駁回本案請求之原審判斷

於結論上得予維持。上訴論旨中

批判原判決之點，並不影響原判

決之結論，均不能採納。

依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

95條、第89條，以法官全體一致

之意見，為如主文之判決。




